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纳入统计的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可享受的扶持政策简要介绍
（一）税收优惠政策
已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可享受国家有关高新技术企业15%所得税税率，以及在中关村试点实施的8%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股权激励试点个人所得税政策。
（二）其它重要扶持政策措施
1.科技金融扶持政策。可以申请享受“瞪羚计划”（高科技高成长企业担保贷款扶持计划）、信用贷款试点、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试点、股权质押贷款试点、信保融资试点、集合信托融资计划等有关担保和贷款贴息扶持政策、参与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试点、获得政府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支持、企业改制和上市扶持资金支持，以及有关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的金融支持措施。
2.技术创新扶持政策。对于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企业，每家企业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资助；对于主导创制国际、国家及行业标准的企业，每家企业最高给予200万元的资助；可以申请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创新资金支持；中关村开发实验室研发服务；以及开展股权激励试点、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课题）经费间接费用列支管理试点等。
3.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扶持政策。政府每年统筹100亿元重大项目股权投资资金，支持企业实施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并依托中关村创新平台，为项目落地和实施提供规划、土地、人才等综合服务支持。
4.人才扶持政策。通过“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在重大项目布局、落户、住房（人才公寓、人才公共租赁住房）、居留和出入境、高端人才专业技术资格评价等方面，支持企业聚集和培养高层次人才。
5.政府采购及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试验示范项目应用扶持政策。支持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新技术新产品试点，在政府投资类项目中优先采购企业研发的新技术新产品。示范区建立以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促进中关村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试验、示范项目的应用。此外，支持企业新产品应用于重大建设工程，帮助企业解决在投标承接重大建设工程项目中面临的突出困难。
6.企业并购扶持资金支持。对企业并购时发生的法律、财务等中介服务费用，根据并购的类型、并购涉及的交易额给予每年最高60万元的资助。
7.现代服务业试点。支持现代服务企业参与中关村现代服务业试点，在完善创新体系、金融支持、市场开拓、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企业做强做大。
8.支持企业购买中介服务。对企业购买信用中介服务、认证中介服务、  知识产权代理中介服务、法律和财务服务的，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9.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试点政策。注册满半年不足一年的企业可以参加认定。第一年不享受税收优惠，其他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均可享受。 没有取得专利的企业，可以用企业技术秘密参加认定。 取消技术专家对企业科技研究开发管理水平和企业总资产与销售额增长率指标的评价。 
10.企业登记等其他政策措施。
（以上相关政策措施具体内容查询中关村官方网站：www.zgc.gov.cn）

